
耶穌的見證人
經文：路24:44-49

引言：

受難節當記念耶穌的事，且主的救贖是要我們作祂的見證人，但見證甚

麼？

一．見證聖經的預言應驗

見證舊約聖經的預言，都是應驗在主的身上(路24:44)。主耶穌就是彌賽

亞，救世主。如：降生(詩2:)，受苦(詩22:)，復活(詩16:)，升天(詩110:)。

二．見證的智慧

開心竅才能明白真理(45節)。這是聖靈的工作(約16:13-16)。

三．見證的內容

見證主的受死，復活和赦罪之道(46-49節)。

四．見證的範圍(47節)

從耶路撒冷直到萬邦。是地區性的，也是群眾性的。

五．見證的能力(49節)

靠聖靈的能力去見證。將神的話打動人心，叫人悔改信主。

結論：

我們自己當經驗這爭理，然後去作見證人。將這位為人受死，擔罪，並從

死裏復活的主帶給人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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